


关于评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2025年度“十佳运动员”及“运动标兵”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表彰在体育运动领域表现突出、为学院体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先进个人，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营造积极向上、崇尚健康、热爱运动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，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开展2025年度“十佳运动员”及“运动标兵”评选活动。
本次评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注重实绩，突出导向，严格程序，择优评选十佳运动员10名，运动标兵10名。
一、评选条件
1、所有参评人选必须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，品行端正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具备良好的体育道德和拼搏精神。
2、资格：我院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
3、十佳运动员评选条件：
运动成绩（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(1) 在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期间，代表学院参加省级（含）以上体育竞赛，个人或集体项目（主力队员）获得前八名或省级二等奖、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。
(2) 在校级综合性体育竞赛（如校田径运动会、体育文化节等）中，打破校级及以上纪录者，或成绩优异者。
(3) 在体育竞技方面有其他特别突出贡献，经评委会认定可予参评者。
4、“运动标兵”评选条件
（1） 长期坚持：长期坚持体育锻炼，有良好的运动习惯，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良好及以上。
（2） 热心服务：积极组织或参与班级、社团、学院的各类体育活动、竞赛和服务工作，事迹突出，影响力广。
（3） 引领风尚：其运动热情和健康生活方式能有效感染和带动周围师生，是校园阳光体育的典型代表。
二、 评选程序
1. 推荐申报（2025.11.28-12.5）
(1) 单位推荐：候选人需提交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25年度体育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获奖证书、成绩证明、活动照片、事迹材料等）。每位候选人仅可申报一个类别。
(2)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评选条件，经内部评议后，可择优推荐“十佳运动员”4名，“运动标兵”候选人4名。
2． 候选人评选资料上报体委办公室（2025.12.6-12.7），联系人：方舒圆老师。
3. 资格初审（2025.12.8-12.10）
体委办公室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初审，确定有效候选人名单。
4.评审评议：（2025.12.11-12.12）
学院体委对有效候选人进行综合评议。结合候选人事迹、代表性、影响力等因素，以投票或其他方式产生建议名单。
5. 结果公示：（2025.12.15-12.17）
将建议名单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由体委调查核实并处理。
6. 审批表彰：公示无异议后，报请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，并进行表彰。由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，以资鼓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体育运动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.11.25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2025年度体育先进个人申报表
	[bookmark: _Hlk147929840]姓名
	
	学号
	
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属学院
	
	专业
	

	参评类型
	□十佳运动员       □运动标兵

	参评材料
	如赛事成绩/纪录/贡献/锻炼习惯/组织活动/带动事迹等

	所在学院/部门意见
	



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附： 请随本表提交获奖证书、成绩证明、活动照片等相关材料复印件。



